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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吸收合并控股子公司的公告 

 

 

 

一、交易概述 

江西制氧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氧”）为杭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公司”或“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杭州杭氧低温液化设备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低温液化”）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其中本公司对低温液化的出资占比

为 51%，杭州皓诚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皓诚控股”）对低温液化的出资占比

为 49%。为贯彻落实混合所有制改革行动精神，整合优化设备类子公司的股权结构，

提高公司管理效率，公司于 2023 年 8月 22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四十九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江氧混合所有制改革暨江氧与低温液化股权整合

的议案》（公告编号：2023-068），同意由江氧吸收合并低温液化。吸收合并完

成后，江氧存续，低温液化将依法注销，低温液化的全部资产、负债、权益及业

务由江氧依法承继，原低温液化的小股东皓诚控股成为江氧的股东，江氧将成为

公司控股子公司。 

本次吸收合并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本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本事项尚需履行杭州

市国有资本投资运营有限公司审批程序，经其审批同意后方可实施。 

二、交易双方基本情况 

（一）合并方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江西制氧机有限公司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60400796958870Q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企业住所：江西省九江市开发区城西港区石牛路 27 号 

成立时间：2006 年 12 月 25 日 

法定代表人：毛荣大 

注册资本：10000 万元人民币 

股权结构：江氧系公司全资子公司 

经营范围：空气分离设备制造及进出口业务；压力容器、改装汽车（凭相关资

质证书经营）、集装箱、氧氮气制造及进出口业务。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2021 年 12 月 31日（经审计） 2022 年 12 月 31日（经审计） 

资产 55,538.64 57,772.79 

负债 60,286.56 60,872.26 

所有者权益 -4,747.92 -3,099.46 

项目名称 2021年度 2022年度 

营业收入 48,449.46 47,783.18 

净利润 1,614.47 1,793.45 

 

（二）被合并方基本信息 

企业名称：杭州杭氧低温液化设备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185785304249C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企业住所：浙江省杭州市临安区青山湖街道相府路 799 号 

成立时间：2006 年 4 月 19 日 

法定代表人：马恒高 

注册资本：3000 万元人民币 



股权结构：低温液化系公司控股子公司，其中本公司出资占比 51%，皓诚控股

出资占比 49% 

经营范围：设计、制造：压力容器（Ⅰ、Ⅱ类）（凭有效许可证件经营），中、

小型空分成套设备，液体、液化成套设备，变压吸附成套设备，制冷机、低温真

空液体管道，以及上述成套设备的单件、备件，上述设备相关的工程设计、技术

咨询、安装、服务（在许可项目批准的有效期内方可经营）。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2021 年 12 月 31日（经审计） 2022 年 12 月 31日（经审计） 

资产 32,287.33 26,918.62 

负债 25,885.15 19,632.33 

所有者权益 6,402.18 7,286.29 

项目名称 2021年度 2022年度 

营业收入 30,467.43 30,146.36 

净利润 850.88 884.11 

三、本次吸收合并方式、范围及相关安排 

1、江氧吸收合并低温液化，吸收合并完成后，江氧继续存续，低温液化将依

法注销。 

2、本次吸收合并前后的股权结构变动情况 

根据北京国融兴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杭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拟进

行股权置换所涉及的杭州杭氧低温液化设备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项目

资产评估报告》(国融兴华评报字[2023]第 020037 号)、《杭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拟进行股权置换所涉及的江西制氧机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项目资产评

估报告》(国融兴华评报字[2023]第 020039 号)，以 2022 年 12 月 31 日为基准

日，江氧股东全部权益评估价值为 1.89 亿元。低温液化股东全部权益评估价值

为 1.61 亿元。 



吸收合并完成后，江氧各股东出资比例具体计算公式为： 

杭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出资比例=(江氧 100%股权权益价值+低温液化 51%股权

权益价值)/(江氧 100%股权权益价值+低温液化 100%股权权益价值)×100% 

杭州皓诚控股有限公司出资比例=(低温液化 49%股权权益价值)/(江氧 100%股

权权益价值+低温液化 100%股权权益价值)×100% 

本次完成吸收合并后，江氧注册资本增加至 13,000 万元，江氧的股权结构如

下： 

单位：万元 

股东名称 
吸收合并前出资

额 

吸收合并前出资

比例 

吸收合并后出

资额 

吸收合并后出

资比例 

杭氧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10,000.00 100% 10,069.80 77.46% 

杭州皓诚控股有

限公司 
0 0 2,930.20 22.54% 

合计 10,000.00 100% 13,000.00 100% 

3、吸收合并期间的损益安排 

评估基准日（2022 年 12 月 31 日）至股权交割日期间损益应进行清算，由江

氧委托中介机构出具期间专项审计报告确定期间损益，期间损益由原股东按交割

日前的出资比例享有或承担。 

4、债权债务处理 

自吸收合并变更之日后，低温液化剩余债务由江氧承继并履行偿债义务。 

5、员工安置方案 

本次吸收合并后，低温液化不再存续，原低温液化与员工所签、尚在履行中的

劳动合同由江氧在杭州设立的分公司承继履行。 

四、本次吸收合并目的、对公司的影响及风险因素 



通过本次吸收合并推进公司子公司之间资产整合与结构调整，有利于优化江氧

股权结构和治理结构，提升管理效率，符合相关政策要求及公司长远发展规划。

本次交易完成后，江氧仍为公司并表范围内的控股子公司。本次吸收合并对公司

的生产经营和业务不构成实质性影响，不会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

利益。 

本次吸收合并尚需经过有关部门的批准或备案，本次交易能否实施存在一定的

不确定性。此外，吸收合并后可能存在管理冲突、业务协同开展不及预期等风险。

对此，公司将积极关注本次事项实施进度，与交易各方保持积极沟通，敬请广大

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1、第七届董事会第四十九次会议决议； 

2、第七届监事会第五十一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第七届董事会第四十九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4、北京国融兴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杭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拟进

行股权置换所涉及的杭州杭氧低温液化设备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项目

资产评估报告》(国融兴华评报字[2023]第 020037 号); 

5、北京国融兴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杭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拟进

行股权置换所涉及的江西制氧机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项目资产评估报

告》(国融兴华评报字[2023]第 020039 号)。 

特此公告。 

                                        杭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8月23日 


